
出口退税计算是纳税计算的一个难点，现行出口退税计

算方法过于复杂和繁琐，可以简化。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出

口退税政策不同，可通过纳税筹划选择合适的加工方式。生产

企业按出口价格计算不得退税额，而关联外贸公司按购进价

格计算退税额，由于退税率往往低于征税率，生产企业直接出

口不如设立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有利。从出口退税的纳税

筹划可发现出口退税的计算存在问题，应修改来料加工和外

贸企业出口退免税的计算方法。

一、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的简化

1. 外贸企业“免退”增值税的计算方法。应退增值税=出

口货物的不含增值税购进价格伊退税率。

2. 生产企业“免抵退”增值税计算方法的简化。现行“免

抵退”计算方法，须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

额”、“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当期免抵税额”等项目，步骤繁

琐、计算复杂。笔者认为，计算方法可简化为：譹訛将“免税购进

原材料价格”直接从“出口货物离岸价”中扣减，无须计算“免

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抵退税额抵减额”等

项目。譺訛无须计算“当期免抵税额”，直接计算“期末留抵税额”。

譻訛公式中的价格（包括出口货物离岸价、进口货物到岸价）如

为外汇应换算为人民币。

生产企业“免抵退”增值税计算方法简化如下：

（1）当期应纳增值税=当期不得退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

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当期不得退税额=

（出口货物离岸价-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伊（出口货物征税

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2）当期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免税购进原材

料价格）伊出口货物退税率。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国内购进免

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其中进料加工免税进口

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

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格+海关实征关税+海关实征消费税。

（3）淤如当期应纳增值税>0，应缴纳增值税。于如当期应

纳增值税=0，不缴纳增值税，也不退税。盂如当期应纳增值

税<0，应退税。当期应退增值税=min（|当期应纳增值税|，当

期免抵退税额）；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应纳增值税|-当期应

退增值税。

当期应纳增值税为负有两种情形：一是由内销引起的，二

是由出口引起的。税法规定，对于第一种情形，当期进项税额

大于销项税额的，其留抵税额结转下期抵扣；对于第二种情

形，可以当期退税。

因此，当期应纳增值税为负时，应设置限制条件，不一定

全额退税。如全部为出口引起的，则全额退税；如全部为内销

引起的，则全部结转下期抵扣；如为出口和内销共同引起的，

则一部分当期退税，另一部分结转下期抵扣。

二、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纳税筹划

来料加工是指由国外厂商提供一定的原材料、辅助材料、

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简称“料件”），以及必要的机器设

备和生产技术，委托我方企业按国外厂商的要求进行加工、装

配，成品由国外厂商负责销售的一种贸易方式。进料加工是指

我国有关经营单位进口部分或全部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

配套件和包装物料（简称“进口料件”），由国内生产者加工为

成品或半成品后再销往国外市场的一种贸易方式。进料加工

和来料加工合称为加工贸易。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有：

（1）来料加工不动用外汇；进料加工则是我方经营单位动

用外汇购买进口料件。

（2）来料加工进口料件及加工的成品，所有权属于外商；

进料加工进口料件，所有权属于我方经营单位。

（3）来料加工的进口与出口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外商往往

既是料件的供应人又是成品的接受人，是连在一起的一笔交

易，其合同不是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内容的买卖合同；进料加

工则由我方经营单位以买主身份与外商签订合同，又以卖主

身份签订出口合同，为两笔交易，且都是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

特征。

从纳税角度看，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原材料进口免

税，加工自制的货物出口不退税，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

者应税劳务，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因此，来料加工适用“出口免税不退税”政策，但不能抵扣

进项税额；进料加工适用“出口免税并退税”政策，可以抵扣进

项税额，但退税率往往低于征税率。纳税筹划要选择恰当的加

工方式。

案例 1：某企业采用进料加工方式为国外某公司加工产

品一批，免税进口料件价格为 1 500万元，加工完成后返销给

该公司售价为 2 700万元，为加工该批产品所耗用的辅助材

料、低值易耗品、燃料及动力的进项税额为 20万元。该批产

品的增值税征税率为 17%，退税率为 13%。当期不得退税

额=（2 700-1 500）伊（17%-13%）=48（万元）；当期应纳增值

税=48-20=28（万元）。因此，采用进料加工方式应纳增值税

28万元。

筹划方法：如采用来料加工方式，收取加工费 1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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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 700-1 500），则来料进口时免税，加工后出口不退税，进

项税额不得抵扣。采用来料加工方式应纳增值税为零。通过纳

税筹划，可节省增值税 28万元。

推而广之：来料加工当期应纳增值税=0。进料加工当期

应纳增值税=不得退税额-进项税额 =（出口价格-免税购进

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

运用相机抉择模型，令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当期应纳增

值税相等，则：0=（出口价格-免税购进价格）伊（征税率-退税

率）-进项税额。解得：进项税额=不得退税额；或：进项税额衣

（出口价格-免税购进价格）=（征税率-退税率）；或：进项税

额衣净出口额=（征税率-退税率）。即当进项税额与净出口额

之比=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时，采用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方

式税负无差别；当进项税额与净出口额之比约征税率与退税

率之差时，采用来料加工方式更为有利；当进项税额与净出口

额之比跃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时，采用进料加工方式更为有

利。若退税率与征税率相等，即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为 0时，

采用进料加工方式更为有利。

本案例中，进项税额与净出口额之比=20衣（2 700-1 500）

=1.7%，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17%-13%=4%。由于进项税额

与净出口额之比小于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因此采用来料加

工方式更能节省增值税。

三、出口方式的纳税筹划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免抵退”增值税计算方法，外贸

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免退”增值税计算方法，退税的计算公式

与计税依据不同，且退税率往往低于征税率。生产企业可直接

出口或设立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两种出口方式的税负往

往不相等，应通过纳税筹划选择更为有利的出口方式。

案例 2：某生产企业 2006年上半年购进货物 6 000万元，

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 020万元，直接出口价为 10 000万元

（离岸价），无内销，该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执行“免抵退”增值税

政策，征税率为 17%，退税率为 13%。则 2006年上半年：不得

退税额=10 000伊（17%-13%）=400（万元），应纳增值税=400-

1 020=-620（万元），免抵退税额=10 000伊13%=1 300（万元），

应退增值税=620（万元）。

筹划方法：若该生产企业设立关联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将

产品以 8 000万元（不含增值税）销售给关联外贸公司，关联

外贸公司再以 10 000 万元出口。则：生产企业应纳增值

税=8 000伊17%-1 020=340（万元），关联外贸公司应退增值

税=8 000伊13%=1 040（万元），公司集团净退税=1 040-340=

700（万元）。因此，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比生产企业直

接出口净退税增加 80万元（700-620）。

推而广之：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应纳增值税=不得退税额-

进项税额=出口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通过关联

外贸公司间接出口，公司集团应纳增值税=（关联外贸公司购

进价格伊征税率-进项税额）+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伊退税

率=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

根据固定抉择模型，将上述两式相减，可得出通过关联外

贸公司间接出口比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少纳税或多退税的公

式：［出口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关联外贸公

司购进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进项税额］=（出口价格-关

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

由于出口价格总是大于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当退税

率等于征税率时，（出口价格-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格）伊（征

税率-退税率）=0。也就是说，当退税率与征税率一致时，生产

企业直接出口与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的税负相等。

当退税率小于征税率时，（出口价格-关联外贸公司购进

价格）伊（征税率-退税率）>0。也就是说，当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时，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比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可少纳

税或多退税。

本案例中，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比生产企业直接

出口可少纳税或多退税=（出口价格-关联外贸公司购进价

格）伊（征税率-退税率）=（10 000-8 000）伊（17%-13%）=80

（万元）。

四、出口退税计算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1. 来料加工出口退免税计算方法的修改。由上述纳税筹

划分析可知：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存在税负差异，原因在于进

料加工货物的退税率往往低于征税率，有不得退税额，进项税

额可以抵扣；而来料加工没有不得退税额，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如果要消除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税负差异，可改变来料加

工的出口退税政策，与进料加工相统一，即两者都实行出口免

税并退税政策。建议将来料加工出口退税的计算步骤和公式

修改如下：

（1）当期不得退税额=当期加工费伊（出口货物征税率-出

口货物退税率）。

（2）当期应纳增值税=当期不得退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3）当期应纳增值税>0，应缴纳增值税；当期应纳增值

税=0，不缴纳增值税，也不退税；当期应纳增值税<0，应退增

值税。

2. 关联外贸公司出口退免税计算方法的修改。由上述纳

税筹划分析可知：生产企业直接出口与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

接出口存在税负差异，由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引起：一是征税率

与退税率的差异；二是生产企业按出口价格计算不得退税额，

而关联外贸公司按购进价格计算退税额。要消除生产企业直

接出口与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的税负差异，只要消除

上述两个因素中的任意一个即可。

由于退税率已成为我国出口政策的一个杠杆，通过提高

或降低退税率来调整出口总量和出口结构。因此，退税率与征

税率的差异不可能彻底消除，退税率往往低于征税率。那么，

要消除生产企业直接出口与通过关联外贸公司间接出口的税

负差异，只有将关联外贸公司与生产企业计算不得退税额和

应退增值税的计税价格统一为出口价格。建议将关联外贸公

司出口退税的计算步骤和公式修改如下：

（1）当期不得退税额=当期出口价格伊（出口货物征税率-

出口货物退税率）。

（2）当期应退增值税=当期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当期不

得退税额。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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